关于对《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制定背景与必要性
1.政策背景
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首都重要功能承载区，人力资源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关键支撑产业，在稳就业、引人才、优化要素配置、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突出。国家、北京市先后出台加快人力资源服务业提质扩容、数字化转型、对外开放等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为承接上位政策部署、补齐副中心产业配套短板，区人社局启动本政策起草工作。
2.现实需求
当前我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布局分散，中小人力企业集聚发展成本偏高；数字化、平台化、数智化人力资源新产品供给不足；优质人力企业出海业务布局，行业供需对接等产业交流活动稀缺，行业协同生态不完善。
3.出台必要性
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通过资金补助、平台搭建、人才引育等多元化激励举措，破解我区人力资源服务业规模化、数字化、集聚化、国际化发展堵点，助力副中心构建优质人力资源产业生态圈，赋能全区实体经济与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二、《若干措施》主要内容说明
《若干措施》共三章九条，包含总则、支持内容及标准、附则三大板块。
第一章  总则
明确政策制定目的、立法依据，立足副中心产业发展定位，锚定资源集聚、生态优化、创新赋能三大发展目标，作为全文纲领。
第二章  支持内容及标准
一是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业集聚发展。优化产业和发展空间布局，因地制宜打造集聚型产出型人力资源产业园区。
[bookmark: OLE_LINK1]二是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业规模化发展。引导企业深耕产业发展领域创新及业务形态等方面创新，加快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
[bookmark: OLE_LINK2]三是支持企业开展人力资源数字场景应用。鼓励企业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开拓新兴领域市场，积极研发人力资源服务数智化创新产品。
四是支持企业参与要素市场改革。鼓励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积极参与人力资源要素流通机制优化、市场化用工改革、人力资源服务模式创新等重点改革工作，加快人力资源市场要素化改革进程。
五是提升行业国际化水平。鼓励优质人力资源企业“走出去”，在海外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持续拓展海外业务，全面提升企业国际化水平。
六是营造协同发展氛围。引导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社会组织承办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人力资源服务博览会、供需对接交流会等活动。
七是支持人力资源服企业参与就业公共服务。鼓励依法依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提供公益性人力资源服务。鼓励有零工市场丰富运营和管理经验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参与我区零工市场建设和运营管理。
八是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人才引进。鼓励为用人单位管理和开发人力资源提供相关服务的专门机构，对于引入高端人才的按照区级人才政策予以保障支持。
第三章  附则
明确政策解释单位为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确立从优不重复申领原则：同一主体同一项目符合多项政策仅择优享受一次扶持，避免重复申领财政补贴；
约定政策施行规则：落地后如遇上位法律法规修订或区级政策调整，按新规执行。

